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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護理系 江采宜 專科護理學(一) 否 2 2 必修 日 碩士班 護理系 非同步教學 10

2 護理系 鍾聿琳 課程發展 否 2 2 選修 日 碩士班 護理系
非同步(13)+

同步教學(4)
17

3 護理系 江采宜 專科護理學(一) 否 2 2 必修 日
碩士在

職專班
護理系 非同步教學 10

4 護理系 林品冠 傳染病防治 是 2 2 選修 進 四技 護理系
非同步(11)+

同步教學(1)
12

5 護理系 郝德慧 AI與臨床醫護應用 否 2 2 選修 日 二技 護理系 非同步教學 10

6 護理系 賴美信 睡眠照護概論 否 2 2 選修 進 二技 護理系 同步教學 15

7 護理系 賴美信 寵物療法與護理 否 2 2 選修 進 二技 護理系 同步教學 15

8 護理系 張珠玲 新興傳染疾病照護 是 2 2 選修 進 二技 護理系
非同步(15)+

同步教學(2)
17

9 護理系 郝德慧 AI與臨床醫護應用 否 2 2 選修 進 二技 護理系 非同步教學 10

10 護理系 張珠玲 老人急重症處置與照護 否 2 2 選修 進 二技 護理系
非同步(12)+

同步教學(3)
15

11 護理系 張珠玲 新興傳染疾病照護 是 2 2 選修 進 二技 護理系
非同步(15)+

同步教學(2)
17

12 護理系 賴美信 睡眠照護概論 否 2 2 選修 進 二技 護理系 同步教學 15

13 護理系 林千惠 照護者的手藝與反思 是 2 2 選修 進 二技 護理系
非同步(12)+

同步教學(1)
13

14 護理系 郝德慧 健康照護資訊 否 2 2 選修 進 二技 護理系 非同步教學 10

15 護理系 賴美信 睡眠照護概論 否 2 2 選修 進 二技 護理系 同步教學 15

16 護理系 郝德慧 健康照護資訊 否 2 2 選修 進 二技 護理系 非同步教學 10

17 護理系 張珠玲 臨床護理感染控制 否 2 2 選修 進 二技 護理系
非同步(15)+

同步教學(1)
16

18 護理系 江采宜 重症護理學 否 2 2 選修 進 二技 護理系 非同步教學 11

19 護理系 郝德慧 AI與臨床照護應用 否 2 2 選修 進 二技 護理系 非同步教學 10

20 護理系 王香蘋 老年睡眠與照護 否 2 2 選修 進 二技 護理系
非同步(11)+

同步教學(5)
16

21 護理系 賴美信 臨床症狀與護理 是 2 2 選修 進 二技 護理系 同步教學 15

22 護理系 張珠玲 老人急重症處置與照護 否 2 2 選修 進 二技 護理系
非同步(11)+

同步教學(6)
17

23 護理系 賴美信 睡眠照護概論 否 2 2 選修 進 二技 護理系 同步教學 15

24 護理系 王香蘋 老年睡眠與照護 否 2 2 選修 進 二技 護理系 非同步教學 11

25 護理系 張珠玲 新興傳染疾病照護 是 2 2 選修 進 二技 護理系
非同步(15)+

同步教學(2)
17

26 護理系 曾惠楨 醫護倫理與法規綜論 是 2 2 必修 進 二技 護理系
非同步(2.5)+

同步教學
9

27 護理系 張珠玲 臨床護理感染控制 否 2 2 選修 日 四技 後護系
非同步(13)+

同步教學(3)
16

28 護理系 樓美玲 健康與護理 是 2 2 必修 日 五專 護理科 同步教學 12

29 健管系 張振傑 電子試算 否 1 2 選修 進 四技 健管系 同步教學 12

30 健管系 楊秋月 健康保險制度 否 2 2 必修 進 四技 健管系 同步教學 14

31 健管系 陳亮汝 健康指標與健康管理 否 2 2 必修 進 四技 健管系 同步教學 16

32 健管系 陳敏郎 健康社會學 否 2 2 必修 進 四技 健管系 非同步教學 15

114.2學期網路教學課程計畫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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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健管系 王美玲 資材管理 否 2 2 必修 進 四技 健管系
非同步(14)+

同步教學(1)
15

34 健管系 楊錦惠 健康產業發產趨勢 是 2 2 必修 進 四技 健管系 同步教學 15

35 健管系 陳亮汝 書報討論(二) 是 1 2 必修 日
碩士在

職專班
健管系 同步教學 14

36 健管系 張肅婷 健康政策與產業發展 是 2 2 選修 日
碩士在

職專班
健管系 同步教學 13

37 老福系 胡庭禎 醫療健康產業概論 否 2 2 必修 進 四技 老福系 非同步教學 15

38 妝品系 黃文盈 化學 否 2 2 必修 進 二專 妝品系 非同步教學 15

39 妝品系 歐明秋 化妝品原料學 否 2 2 必修 進 二專 妝品系
非同步(12)+

同步教學(5)
17

40 美髮系 邱蕙琳 美學 否 2 2 必修 進 二專 妝品系 非同步教學 13

41 美髮系 邱蕙琳 美學 否 2 2 必修 進 二專 妝品系 非同步教學 13

42 妝品系 王瑞 行銷學 否 2 2 選修 進 二專 妝品系 非同步教學 15

43 妝品系 許慈芳 美容營養學 否 2 2 選修 進 二專 妝品系 非同步教學 9

44 妝品系 李羽菲 化妝品資訊應用 是 2 2 選修 進 二專 妝品系
非同步(14)+

同步教學(4)
18

45 妝品系 王瑞 消費者行為學 否 2 2 選修 進 二技 妝品系 非同步教學 15

46 妝品系 鄭德輝 應用色彩學 是 2 2 必修 進 二技 妝品系
非同步(14)+

同步教學(1)
15

47 妝品系 李珮琪 進階化妝品原料學 否 2 2 必修 進 二技 妝品系 同步教學 17

48 妝品系 王慈蓉 造型設計素描 是 2 2 必修 進 二技 妝品系 非同步教學 15

49 妝品系 歐明秋 精油化學 是 2 2 選修 進 二技 妝品系
非同步(12)+

同步教學(5)
17

50 妝品系 李羽菲 化妝品資訊應用 是 2 2 選修 日 四技 妝品系
非同步(14)+

同步教學(4)
18

51 妝品系 李佳芳 彩妝造型溝通技巧 否 2 2 選修 日 四技 妝品系 非同步教學 15

52 妝品系 李羽菲 化妝品資訊應用 是 2 2 選修 進 四技 妝品系
非同步(14)+

同步教學(4)
18

53 妝品系 王瑞 行銷學 否 2 2 選修 進 四技 妝品系 非同步教學 15

54 妝品系 歐明秋 精油化學特論 否 2 2 選修 日
碩士在

職專班
妝品系

非同步(11)+

同步教學(2)
13

55 妝品系 李佳芳 主題文獻導讀 否 2 2 選修 日 碩士班 妝品系 非同步教學 16

56 妝品系 李佳芳 主題文獻導讀 否 2 2 選修 日
碩士在

職專班
妝品系 非同步教學 16

57 美髮系 馬惠君 造型諮詢與形象設計 否 2 2 必修 進 二技 美髮系 非同步教學 13

58 美髮系 沈志鴻 創意造型梳理實務 是 4 4 必修 進 二技 美髮系 非同步教學 13

59 美髮系 邱蕙琳 創意設計 否 2 2 選修 進 二技 美髮系 非同步教學 13

60 美髮系 黃翠如 假髮應用及飾品設計 否 4 4 選修 進 二技 美髮系 非同步教學 12

61 幼保系 趙蕙鈴 幼兒園、家庭與社區 否 2 2 必修 進 四技 幼保系
非同步(12)+

同步教學(1)
13

62 幼保系 趙蕙鈴 兒童福利政策與法規 否 2 2 必修 進 四技 幼保系
非同步(11)+

同步教學(2)
14

63 文化設計系 何宣霈 創新思維與應用 否 2 2 必修 日 四技 文化設計系
非同步(15)+

同步教學(2)
17

64 文化設計系 何宣霈 創新思維與應用 否 2 2 必修 日 四技 文化設計系
非同步(15)+

同步教學(2)
17

65 文化設計系 何宣霈 職場專業英文簡報 否 2 2 必修 日 四技 文化設計系
非同步(14)+

同步教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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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文化設計系 何宣霈 職場專業英文簡報 否 2 2 必修 日 四技 文化設計系
非同步(14)+

同步教學(3)
17

67 文化設計系 許伯豪 進階文化設計(四) 是 2 2 必修 進 四技 文化設計系 非同步教學 15

68 文化設計系 吳牧臻 行銷概論 是 2 2 必修 日 四技 文化設計系
非同步(11)+

同步教學(2)
17

69 文化設計系 吳牧臻 行銷概論 是 2 2 必修 日 四技 文化設計系
非同步(11)+

同步教學(2)
17

70 文化設計系 吳牧臻 行銷概論 是 2 2 必修 進 四技 文化設計系
非同步(11)+

同步教學(2)
17

71 運休系 王忠茂 觀光學 否 2 2 必修 進 四技 運休系
非同步(11)+

同步教學(2)
15

72 多遊系 楊國隆 產品行銷 是 2 2 必修 日 四技 多遊系 同步教學 15

73 多遊系 楊國隆 產品行銷 是 2 2 必修 日 四技 多遊系 同步教學 15

74 多遊系 楊國隆 產品行銷 是 2 2 必修 進 四技 多遊系 同步教學 15

75 多遊系 王瑋名 基礎AI應用 否 2 2 必修 進 四技 多遊系 非同步教學 13

76 多遊系 洪國禎 專案管理 否 3 3 必修 進 四技 多遊系 非同步教學 15

77 多遊系 黃建基 手遊程式設計 是 3 3 選修 進 四技 多遊系 非同步教學 17

78 多遊系 林子堯 自媒體經營與管理 否 2 2 必修 進 四技 多遊系 同步教學 12

79 多遊系 范立揚 遊戲特效 否 3 3 選修 進 四技 多遊系 非同步教學 15

80 多遊系 洪明顯 互動媒體製作(二) 否 3 3 必修 進 四技 多遊系 非同步教學 16

81 多遊系 林煒凱 履歷製作技巧 否 2 2 必修 進 四技 多遊系 非同步教學 15

82 餐旅系 吳紹全 旅館管理 否 2 2 必修 進 四技 餐旅系 同步教學 14

83 餐旅系 張祐銘 消費者心理學 是 2 2 必修 進 四技 餐旅系 同步教學 16

84 餐旅系 張祐銘 職場溝通與應用 否 2 2 必修 進 四技 餐旅系 同步教學 15

85 餐旅系 鄭宇眞 餐旅會計及財報分析 否 2 2 必修 進 四技 餐旅系 同步教學 14

86 餐旅系 李芳 菜單設計與說菜技巧 否 2 2 選修 進 四技 餐旅系 同步教學 13

87 餐旅系 李芳 餐飲活動規劃管理 否 2 2 選修 進 四技 餐旅系 同步教學 13

88 國際語言系 陳美伶 職場英語與溝通 是 2 2 必修 日 四技 國際語言系 非同步教學 9

89 通識中心 藍日昌 文學欣賞與書寫 否 2 2 必修 進 二技 妝品系 非同步教學 17

90 通識中心 陳美玲 《論語》中的生活藝術 否 2 2 必修 進 二技 妝品系 非同步教學 17

91 通識中心 黎滔泉 中文閱讀與書寫(二) 否 2 2 必修 進 四技 多遊系 非同步教學 14

92 通識中心 徐靜莊 人文精神 否 2 2 必修 進 二技 美髮系 非同步教學 17

93 通識中心 丁嘉种 音樂與大腦 否 2 2 必修 進 二技 美髮系 非同步教學 17

94 通識中心 丁嘉种 音樂與大腦 否 2 2 必修 進 二技 妝品系 非同步教學 17

95 通識中心 王香蘋 睡眠與社會生活 否 2 2 必修 進 二技 妝品系 非同步教學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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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調整服務學習課程方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說   明： 

1.為使學生實踐行動更能融入人文精神內涵，於「人文精神(一)」中
奠定課程理念，啟發學生服務利他精神；「人文精神(二) 」以服

務學習實作，融滲反思與激勵，實現知行合一。 
2.調整內容：115(含)學年度入學學生起，原「服務學習(一)」及「服

務學習(二)」合併為「服務學習」，「服務學習」課程，實作 10 小

時，採分組服務實習、個人或返鄉服務實作。 
3.服務學習實施對象：日間部四技學生。 
4.114(含)學年度以前入學學生，剩餘時數補足方式： 

A.以個人方式補足時數。 
B.配合服務學習組，召集機構活動時報名參加。 

5.調整效益：節省經費約 36 萬/學年；減化服務學習(一)包班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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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弘光科技大學通識教育課程規劃暨開課辦法」，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說   明： 

1.擬調整原「服務學習(一)」及「服務學習(二)」 合併為「服務學習」，「服務

學習」課程，修正本辦法附件。 
2.依據秘書處 113 年 12 月 19 日全校法規格式修正公告事項，本校所有法規

章則最末條(點)「修正時亦同」之文字，皆予以刪除，故修正本辦法第 7 點。 

 
 
 

弘光科技大學通識教育課程規劃暨開課辦法 
20700-013 

中華民國 114 年 10 月 30 日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修正歷程詳全條文末) 

第 1 條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落實「以人為本、關懷生命」之辦學

理念及本校通識教育之目標(有通達的人生觀；有關懷的情操；有具

使命感的志業)，特訂定弘光科技大學通識教育課程規劃暨開課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弘光科技大學通識教育課程(以下簡稱本課程)分為基礎通識、核心通

識、分類通識三大課程類別： 

一、基礎通識課程：語文教育十學分、公民教育四學分、創意教育四學

分、資訊教育二學分及體能教育二學分，共計二十二學分為日間部

四技學生共同必修。 

二、核心通識課程：定名為「人文精神」。日間部四技、五專部必修四

學分；二專、二技及進修部必修二學分。為實現本校通識教育目標，

課程內容涵蓋人與生命、自我、自然及社會四個範疇。透過各種教

學方式，引領學生內化學習，進而了解自我、認識自然、尊重他人、

關懷生命。 

三、分類通識課程：分為人文藝術類、社會科學類、自然科學類三類，

各系依互補原則，四技各系至少選擇二類四學分供該系學生選修，

以擴大學生之知識領域，培養宏觀之視野。 

第 3 條 爲因應各學制及其培育目標之差異，各學制各院系通識教育課程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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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之科目與學期配置，應經通識教育中心(以下簡程本中心)學群會議

及中心課程委員會之審查，再經校課程委員會審定，其後依本校開

課流程辦理。 

第 4 條 1 本課程之訂定，應兼顧均衡性與互補性的原則，各學制學分之配置

如下： 

一、日間部四技至少應修習三十學分。 

二、進修部四技至少應修習二十六學分。 

三、日間部二技至少應修習十二學分。 

四、進修部二技至少應修習十二學分。 

五、五專部除部定課程與學分外，校定課程中應包括核心通識課程。 

六、日間部二專至少應修習十二學分。 

2 前項各款所配置之課程科目與學分，經本中心課程委員會審定後應

以附表明列於本辦法之後，並明定於各院系科之課程科目總表。 

3 前項應修習學分得因應特殊需求，由各系提出經本中心課程委員

會、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彈性調整。 

第 5 條 1 為實踐本校通識教育目標，發揚校訓精神，本校通識課程依下列各

原則設計： 

一、引導學生瞭解多元文化，多元價值，體察社會脈動並具應世能力。 

二、培養學生宏觀的視野及通貫知識的能力。 

三、培養學生具尊重生命、關懷社會、服務人群的情操。 

四、兼顧知識深度與廣度的均衡及人文與科技的融合。 

五、強化職業倫理與職業道德的教育。 

六、培養學生圓融的人際關係與溝通協調能力。 

2 依前項各款原則設計的課程內容，應以下列參考指標檢驗： 

一、基本性：課程內容應包含人類文明之基本要素。相對於工具性，

應用性或休閒性課程而言，通識課程內容應具有基本性。所謂「基

本性」是指課程應涉及人類文明中最根本、最重要、最不可或缺

的質素而言。 

二、主體性：課程應直接或間接地完成「建立人的主體性，以完成人

之自我解放，並與人所生存之人文及自然環境建立互為主體性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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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之教育目標。教學應以學生作為主體出發，去看待知識；透

過討論、思辯、批判與比較，去了解自己的身體、心理，自己所

面對的自然世界與社會環境，自己所處的時代與所屬的文化。 

三、多元性：課程內容應以拓廣學生視野，消除人的族群與文化上的

偏見，養成「人類一家」的胸襟為目標。 

四、整合性：課程內容應整合不同領域之知識，有助於啟發學生的心

智，有助於發展專業研究的直觀與創意，賦與專業知識新的詮釋

與意涵。 

五、貫通性：課程內容所探討的問題應淺顯明白，可藉由問題的探討

而逐步穿越專業知識，但不宜預先設定學生需已修讀系統性專業

知識為前提。 

第 6 條 本校得依培育目標議定各分類通識課程擬開設之類別。擬開課教師

應依前述類別，填具「弘光科技大學分類通識課程開課申請表」，向

本中心提出開課申請，經本中心學群會議、中心課程委員會審查後

提交校課程委員會審定。 

第 7 條 本辦法經本中心課程委員會、校課程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公

告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 94 年 06 月 09 日通識教育委員會議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94 年 11 月 01 日通識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5 年 03 月 28 日通識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8 年 10 月 27 日通識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10 月 27 日通識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06 日通識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06 月 17 日通識學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07 月 02 日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02 月 08 日通識學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04 月 25 日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05 月 18 日通識學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05 月 23 日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09 月 11 日通識學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09 月 14 日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04 月 16 日通識學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05 月 05 日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年 6 月 23 日校務會議通過組織調整 
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8 日校務會議通過組織調整 
中華民國 111 年 6 月 7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27 日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15 日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2 年 01 月 16 日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2 年 02 月 14 日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2 年 04 月 13 日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2 年 05 月 02 日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第 568 頁



附表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學分 
日四技 夜四技 日二技 夜二技 二專 五專 

核心通識 

人文精神(一) 2 -- -- -- -- 2 

人文精神(二) 2 -- -- -- -- 2 

人文精神 -- 2 2 2 2 -- 
服務學習(一) 114(含)

學年度

前 

0 -- -- -- -- -- 

服務學習(二) 0 -- -- -- -- -- 

服務學習 0 -- -- -- -- -- 

基礎

通識 

語文教育 

中文閱讀與書寫(一) 2 2 -- -- 2 

依
部
定
課
程
與
學
分
修
課 

中文閱讀與書寫(二) 2 2 -- -- 2 

文學欣賞與書寫 -- -- 2 2 -- 

英文(一) 2 2 -- -- -- 

英文(二) 2 2 -- -- -- 

職場專業英文簡報 2 -- -- -- -- 

英文進階閱讀 -- -- 2 2 --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 2 -- -- -- 

歷史與文明 2 2 -- -- -- 

創意教育 
創意概論 2 2 -- -- -- 

創新思維與應用 2 -- -- -- -- 

資訊教育 應用程式設計 2 2 -- -- -- 

美學教育 美學 -- 2 -- -- -- 

體能教育 體育 2 2 -- -- -- 

分類

通識 

人文藝術

類 
四技各系學生至少修習

兩類 
2 
2 

2 
2 

2 2 2 

社會科學

類 2 2 2 

自然科學

類 2 2 2 

合計學分 30 26 12 1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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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護理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20110-103 

中華民國 114 年 00 月 00 日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修正歷程詳全條文末) 

(修正) 

第1條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護理系(以下簡稱本系)，依據「弘光科技

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之規定，特並訂定「弘光科技大學護理系

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負責推動課程發展、定期檢

討並視需要修正課程相關事宜與審查學程之相關事務。 

(原文) 

第一條  弘光科技大學護理系(以下簡稱本系)，依據弘光科技大學課程委員會  

        設置辦法之規定，成立本系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並訂定「弘 

        光科技大學護理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負責推動 

        課程發展、定期檢討並視需要修正課程相關事宜與審查學程之相關事 

        務。 

(修正) 

第2條 本系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委員設委員 17  十七人，由下列

委員組成之: 

一、 當然委員:主任、負責教學及實習業務之副主任與組長共五人。 

二、 教師委員 組成成員:由本系各學群教師召集人 10 代表十人，由主

任指派  邀請一 1 人擔任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則由委員相互推

選一 1 人擔任。 

三、 學生委員：由系學會推選二技、四技學生代表二 2 人，。 

(原文) 

第二條 課程委員會設委員 17 人，由下列委員組成之: 

一、 當然委員:主任、負責教學及實習業務之副主任與組長共 5 人。 

二、 組成成員:包括各科組召集人 10 人，由主任指派 1 人擔任主任委

員，副主任委員則由委員相互推選 1 人擔任。 

三、 二技、四技學生代表共 2 人，由系學會推選。 

第 3 條  本委員會每學年至少召開一次課程諮詢會議，必要時得邀請校外學者 

        專家或業界代表、畢業校友為課程諮詢委員協助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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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條 本委員會主要職掌如下: 

一、研議本系課程規劃原則及相關事宜。 

二、審議本系專業必修及選修課程及學分數。 

三、審議本系跨其他教學單位之相關課程。 

四、審議其他與課程整合有關事宜。 

(修正) 

第 5 條 本委員會開會時，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不能出席時，由副 

        主任委員或主任委員指定一人擔任之。會議召集人及主席由系主任擔

任；主任不克出席時，由教學副主任代理，若副主任因故無法代理時，

由出席委員互推主席。 

(原文) 

第 5 條 本委員會開會時，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不能出席時，由副 

        主任委員或主任委員指定一人擔任之。 

第 6 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二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 7 條 本委員會開會時，必須二分之一以上委員親自出席始可開會，必須出 

        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可決議。 

第 8 條 本委員會得不定期召開課程負責人會議，研討課程相關事宜或請相關人 

        員提供執行各項業務所需之資料。 

第 9 條 本系碩士暨博士班之課程規劃、開設及審議相關事宜，依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碩士班暨博士班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辦理。要點另訂之，經系

務會議、院課程委員會及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後施行。 

(修正) 

第 10 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及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備通過

公告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原文) 

第十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及院課委會審議通過，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備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 87 年 10 月系務會議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91 年 11 月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2 年 12 月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4 年 12 月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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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7 年 02 月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7 年 12 月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8 年 01 月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8 年 10 月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03 月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09 月 15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1 年 09 月 28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04 月 09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04 月 23 日院課委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05 月 12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核備 
中華民國 105 年 08 月 25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 08 月 29 日院課委會修正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 08 月 30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核備 
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24 日系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25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30 日院課委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15 日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12 日系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15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2 年 03 月 09 日院課委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4 年 05 月 06 日系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4 年 05 月 29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4 年 06 月 24 日院課委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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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護理科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20118-003  

中華民國 114 年 07 月 28 日科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歷程詳全條文末)  
(修正) 

第 1 條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護理科(以下簡稱本科)，依據「弘光科技

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之規定，成立本科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委員會)，特訂定「弘光科技大學護理科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以下簡

稱本辦法)，負責推動課程發展、定期檢討並視需要修正課程相關事

宜。 

(原文) 

第一條 弘光科技大學護理科(以下簡稱本科)，依據弘光科技大學課程委員會設

置辦法之規定，成立本科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訂定「弘光

科技大學護理科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負責推動課

程發展、定期檢討並視需要修正課程相關事宜。  

(修正) 

第 2 條  本 課程委員會設委員 7 七人，由下列委員組成之:  

一、 主任為當然委員。  

二、 組成成員為基礎醫學及護理科導師 五 5 人，由主任指派 1 人擔

任主任委員。  

三、 五專學生代表一 1 人，由三年級班代擔任，當班代不克出席

時，由副班代擔任。  

四、 本會委員任期一年，得連任。 

(原文) 

第二條  課程委員會設委員 7 人，由下列委員組成之:  

一、 主任為當然委員。  

二、 組成成員為基礎醫學及護理科導師 5 人，由主任指派 1 人擔任

主任委員。  

三、 五專學生代表 1 人，由三年級班代擔任，當班代不克出席時，

由副班代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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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 

第 3 條 本委員會每學年至少召開一次課程諮詢會議，必要時得邀請校外學者專

家或業界代表、畢業校友為課程諮詢委員協助課程規劃 檢視。 

(原文) 

第三條 本委員會每學年至少召開一次課程諮詢會議，必要時得邀請校外學者

專家或業界代表、畢業校友為課程諮詢委員協助課程規劃。  

(修正) 

第 4 條 本委員會主要職掌如下:  

一、 研議本科課程規劃原則及相關事宜 、研議與審查本科課程架構

及規範。  

二、 審議本科專業必修及選修課程及學分數。  

三、 審議本科跨其他教學單位之相關課程 研議課程之開設、異動及

審查相關事宜。  

四、 審議其他與課程整合有關事宜 依據教育目標檢視學習成效。 

(原文) 

第四條 本委員會主要職掌如下:  

一、 研議本科課程規劃原則及相關事宜。  

二、 審議本科專業必修及選修課程及學分數。  

三、 審議本科跨其他教學單位之相關課程。  

四、 審議其他與課程整合有關事宜。  

(修正) 

第 5 條 本委員會開會時，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不能出席時，由主任

委員指定一人擔任之。會議召集人及主任委員由科主任擔任；主任委

員不克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 

(原文) 

第五條 本委員會開會時，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不能出席時，由主

任委員指定一人擔任之。  

(修正) 

第 6 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二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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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第六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二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修正) 

第 7 條 本委員會開會時，必須二分之一以上委員親自出席始可開會，必須出席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可決議。 

(原文) 

第七條 本委員會開會時，必須二分之一以上委員親自出席始可開會，必須出

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可決議。  

(修正) 

第 8 條 本委員會得不定期召開課程負責人會議，研討課程相關事宜或請相關人

員提供執行各項業務所需之資料。 

(原文) 

第八條 本委員會得不定期召開課程負責人會議，研討課程相關事宜或請相關

人員提供執行各項業務所需之資料。  

(修正) 

第 9 條 本辦法經科務會議及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備通

過公告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原文) 

第九條 本辦法經科務會議及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 102 年 03 月 14 日科務會議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 09 月 29 日科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27 日院課委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15 日校課委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24 日科課委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25 日科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30 日院課委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15 日校課委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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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民生創新學院 
說   明：依據「弘光科技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之內容及本校法規書寫格

式，修正本辦法第1、2、5、8、9及10條規定，提請討論。 
 

弘光科技大學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20200-005 

中華民國 114 年 ○月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歷程詳全條文末) 

（修正） 

第 1 條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民生創新學院(以下簡稱本院)依據「弘光科

技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四條及「弘光科技大學民生創新學院院

務會議設置辦法」第五條之規定，設置本院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並訂定弘光科技大學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 

（原文） 

第 1 條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民生創新學院(以下簡稱本院)依據「弘光科

技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四條及「弘光科技大學民生創新學院院

務會議設置辦法」第五條之規定，設置本院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並訂定弘光科技大學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修正） 

第 2 條 本會由院長擔任召集人並主持會議，院長、副院長及各系(所)主任管為

當然委員，由各系(所、科)推選學生代表一人及每系課程委員會教師代

表各一人擔任選任委員，任期一年，連選得連任。 

（原文） 

第 2 條 本會由院長擔任召集人並主持會議，院長、副院長及各系(所)主管為當

然委員，由各系(所、科)推選學生代表一人及每系課程委員會教師代表

各一人擔任選任委員，任期一年，連選得連任。 

第 3 條 院長應聘請校外專家學者、產業界代表、校友代表擔任不定期諮詢委

員，於召開會議時視審議案件之性質，邀請列席，並提供相關意見。 

第 4 條 本會之職掌如下： 

一、研議本院所屬各系課程規劃原則及相關事宜。 

第 579 頁



二、審議本院所屬各系專業必修及選修課程及學分。

三、審議本院跨系所(院)之課程及學程。 

四、審議其他與課程整合有關事宜。 

（修正） 

第 5 條 本會須有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二分之一(

含)以上同意方得決議。 

（原文） 

第 5 條 本會須有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二分之一(

含)以上同意方得決議。 

第 6 條 本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乙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 7 條 本會開會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報告或說明。 

（修正） 

第 8 條 本院所屬各系(所)應設課程委員會，其設置辦法由各系(所)訂定，經報

請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經院長核定後實施，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原文） 

第 8 條 本院所屬各系(所)應設課程委員會，其設置辦法由各系(所)訂定，報請

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經院長核定後實施。 

（刪除） 

第 9 條 本會開會討論決議事項應予記錄，審議通過事項應附相關資料向校課

程委員會提出。 

（修正） 

第 910 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公告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原文） 

第 10 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公告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修正歷程: 
中華民國 97 年 10 月 07 日院務會議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104 年 04 月  23 日院課程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 年 07 月  04 日院課程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年 03 月 19 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年 04 月 09 日院課程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1 年 06 月 07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4 年 09 月 18 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4 年 10 月 30 日院課程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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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對照表 
條款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第 1 條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智慧科

技學院（以下簡稱本院）依「弘光科技

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規定，特訂

定弘光科技大學智慧科技學院課程委

員會設置辦法（以簡稱本辦法）。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智慧科

技學院（以下簡稱本院）依「弘光科技

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規定，特訂

定弘光科技大學智慧科技學院課程委

員會設置辦法（以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本院設置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會），由院長擔任召集人，院長及各系

（所）主管為當然委員，各系推選學生

代表一人及每系課程委員會教師代表

各一人擔任選任委員，任期一年，連選

得連任。 

本院設置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會），由院長擔任召集人，院長及各系

（所）主管任為當然委員，各系推選學

生代表一人及每系課程委員會教師代

表各一二人擔任選任委員，任期一年，

連選得連任。 
第 7 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送校課程委

員會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送校課程委

員會核備公告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弘光科技大學智慧科技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 
20300-007 

中華民國 114 年 08 月 13 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歷程詳全條文末) 

（修正） 

第 1 條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智慧科技學院（以下簡稱本院）依「弘

光科技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規定，特訂定弘光科技大學智慧科

技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以簡稱本辦法）。 

（原文） 

第 1 條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智慧科技學院（以下簡稱本院）依「弘

光科技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規定，特訂定弘光科技大學智慧科

技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以簡稱本辦法）。 

 

（修正） 

第 2 條  本院設置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由院長擔任召集人，院長及各

系（所）主管任為當然委員，各系推選學生代表一人及每系課程委員

會教師代表各一二人擔任選任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原文） 

第 2 條  本院設置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由院長擔任召集人，院長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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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主管為當然委員，各系推選學生代表一人及每系課程委員會

教師代表各一人擔任選任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第 3 條  院長應聘請校外學者專家、產業界代表及校友代表為校外委員或參與

課程諮詢會議，本會開會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報告或說明。 

第 4 條  本會職掌如下： 

一、研議本院所屬各系（所）課程規劃原則及相關事宜。 

二、審議本院所屬各系（所）專業必修及選修課程及學分數。 

三、審議跨院或跨系（所）之課程及學程。 

四、審議其他與課程有關事宜。 

第 5 條  本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開會時須三分之

二（含）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

方得決議。 

第 6 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有關規定辦理。 

 

（修正） 

第 7 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備公告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原文） 

第 7 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 97 年 04 月 28 日院務會議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03 月 15 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12 月 20 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04 月 22 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05 月 12 日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中華民國 106 年 07 月 18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1 年 06 月 07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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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對照表 
條款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第 1 條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智慧科

技應用系（以下簡稱本系）依據「弘光

科技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及「弘

光科技大學智慧科技學院課程委員會

設置辦法」之規定，特訂定弘光科技大

學智慧科技應用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智慧科

技應用系（以下簡稱本系）依據「弘光

科技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及「弘

光科技大學智慧科技學院課程委員會

設置辦法」之規定，特訂定弘光科技大

學智慧科技應用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本系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設委員九人，由下列委員組成之： 
一、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 
二、選任委員：由本系全體專任教師中

推舉六人組成之。 
三、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四、學生代表：由日間部三年級各班各

推選一名。 

本系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設委員九人，由下列委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本系主任及副主任。 
二、選任委員：由本系全體專任教師中

推舉五六人組成之。 
三、召集人：由本系主任或副主任擔

任。 
四、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五、學生代表：由日間部三年級各班各

推選一名。 
第 7 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院課程委員會，送

校課程委員會核備，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院課程委員會通

過後，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備，修正時亦

同。 

 

弘光科技大學智慧科技應用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 
20330-004 

中華民國 114 年 08 月 27 日院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修正歷程詳全條文末) 

（修正） 

第 1 條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智慧科技應用系（以下簡稱本系）依

據「弘光科技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及「弘光科技大學智慧科技

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之規定，特訂定弘光科技大學智慧科技應

用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原文） 

第 1 條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智慧科技應用系（以下簡稱本系）依

據「弘光科技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及「弘光科技大學智慧科技

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之規定，特訂定弘光科技大學智慧科技應

用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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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 

第 2 條  本系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設委員九人，由下列委員組成

之： 

一、當然委員：本系主任及副主任。 

二、選任委員：由本系全體專任教師中推舉五六人組成之。 

三、召集人：由本系主任或副主任擔任。 

四、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五、學生代表：由日間部三年級各班各推選一名。 

（原文） 

第 2 條  本系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設委員九人，由下列委員組成

之： 

一、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 

二、選任委員：由本系全體專任教師中推舉六人組成之。 

三、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四、學生代表：由日間部三年級各班各推選一名。 

第 3 條  因應課程規劃需要，本委員會得聘請相關校外學界、業界代表及校友

擔任課程諮詢委員。 

第 4 條  本委員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查並執行本系課程發展機制之相關辦法及事宜。 

二、審查及規劃本系之課程及其大綱與內容。 

三、審議其他與課程有關之事宜。 

四、審議補救教學課程之輔導科目。 

五、議定每科目之任課教師。 

六、舉辦系教學研討會。 

七、執行本系系務會議交辦之相關事宜。 

第 5 條  本委員會開會時，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不能出席時，由各委員

推選一人擔任之。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審查事項經

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方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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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遇有重要事項時可由召集人或委

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隨時召開之。 

 

（修正） 

第 7 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院課程委員會通過後，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備，修

正時亦同。 

（原文） 

第 7 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院課程委員會，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備，修正時亦

同。 

 
中華民國 91 年 09 月 12 日訂定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4 年 11 月 24 日修正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5 年 09 月 29 日修正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7 年 01 月 18 日修正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7 年 09 月 17 日修正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7 年 10 月 13 日修正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97 年 10 月 13 日修正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8 年 01 月 07 日修正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8 年 03 月 04 日修正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98 年 03 月 04 日修正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8 年 11 月 26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03 月 18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04 月 22 日院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07 月 31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08 月 31 日院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06 月 03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11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25 日院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15 日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0 年 06 月 22 日校務會議通過組織調整 
中華民國 111 年 03 月 08 日校務會議通過組織調整 
中華民國 111 年 06 月 07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4 年 08 月 06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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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弘光科技大學華語文中心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提請討論。 
提案單位：國際專修部 
說明： 
（一）因應校內組織調整，修正本要點第二點第一款當然委員成員，由國際專

修部部主任兼任主任委員，國際事務處國際長為當然委員成員。 
（二）修正本要點第三點，本委員會主席由國際專修部部主任擔任。 
（三）修訂本要點第八點，本要點經國際專修部部務會議審議並經校課程委員

會通過後施行。 

 
弘光科技大學華語文中心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11900-025 11960-003  
中華民國 111 年 6 月 21 日校務會議通過組織調整 
中華民國 114 年 OO 月 OO 日國際專修部會議審議 

中華民國 114 年 OO 月 OO 日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修正歷程詳全條文末）  

一、 弘光科技大學華語文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有效規劃華語文課程及管

理教師教學品質相關事宜，依據「弘光科技大學華語文中心設置要點」第

五條之規定，設立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並訂定弘光科技大

學華語文中心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修正） 

二、 本委員會置委員五至七人，由以下人員組成：  

(一) 當然委員： 

國際事務處國際長國際專修部部主任，兼任擔任主任委員及召集人；

本中心主任，兼任擔任本委員會執行秘書；國際事務處國際長、通識

教育中心中心主任。 

(二) 遴選委員： 

本中心會議遴選本校具相關專長專兼任教師，簽請校長同意後聘任之。

任期一年。 

（原文） 

二、 本委員會置委員五至七人，由以下人員組成：  

(一) 當然委員：國際事務處國際長擔任主任委員及召集人，本中心主任擔

任執行秘書、通識教育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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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遴選委員：本中心會議遴選本校具相關專長專兼任教師，簽請校長同

意後聘任之。任期一年。  

（修正） 

三、 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由國際事務處國際長國際專修部部主任

召集，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如主任委員因故不能出席時，由本中心主

任擔任之。 

（原文） 

三、 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由國際事務處國際長召集，必要時得召

開臨時會議。如主任委員因故不能出席時，由本中心主任擔任之。 

 

四、 委員會須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討論事項須經出席委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始得做成決議。  

五、 本委員會之職掌如下：  

(一) 審議本校華語文課程開設相關事宜。  

(二) 審議本校華語文課教學品質相關事宜。  

(三) 審議本校華語文課程教材及教具開發相關事宜。  

(四) 其他與華語文課程及教學相關事宜。  

六、 本委員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校外具有「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證書」

華語教師列席。  

七、 本委員會校外委員得支領出席費及交通費。 

（修正） 

八、 本要點經本中心中心會議國際專修部部務會議審議並經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後，自發布日施行，修正時亦同。 

（原文） 

八、 本要點經本中心中心會議審議並經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 110 年 11 月 10 日制定華語文中心會議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110 年 12 月 14 日修訂校課程委員會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111 年 6 月 21 日校務會議通過組織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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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部別 學制 開課系所 年

級

課程名稱 EMI 全英 修別 授課教師

1 日間部 四技 護理系 二 健康行為原理 是 選修 KUO,PEI-CHUN

2 日間部 四技 護理系 二 護理專業溝通 是 選修 江令君

3 日間部 四技 護理系 三
從影劇學醫護職場英語與跨

文化溝通
是 選修 張嘉秀

4 日間部 四技 物理治療系 二 物理治療臨床溝通 是 選修 楊文傑

5 日間部 四技 營養系 二 臨床醫學概論 是 選修 王雪芳

6 日間部 碩士班 營養系 一 細胞與動物實驗學 是 選修 王涵

7 日間部 四技 動物保健系 二 動物生殖生理 是 選修 林峰源

8 日間部 四技 老人福利與長期照顧事業系 二 老人體適能 是 選修 陳姵吟

9 日間部 碩士班 老人福利與長期照顧事業系 一 老人事業行銷與勸募研究 是 選修 許孟爵

10 日間部 四技 健康事業管理系 二 醫院就醫服務實務 是 選修 李麗玲

11 日間部 碩士班 健康事業管理系 一 長期照護政策 是 選修 陳亮汝

12 日間部 四技 醫療器材發展與應用系 二 科技論文導讀與寫作 是 選修 蔡明慈

13 日間部 四技 餐旅管理系 二 義大利廚藝實務 是 必修 亞歷山大馬瑞

14 進修部 四技 餐旅管理系 三 食品烘焙實務 是 必修 亞歷山大馬瑞

15 日間部 四技 餐旅管理系 三 進階義大利廚藝實務 是 選修 亞歷山大馬瑞

16 日間部 四技 餐旅管理系 二 進階西餐實務 是 必修 麥高樂

17 日間部 二專 食品科技系 二 生物化學實驗(二) 是 選修 呂淑芬

18 日間部 二專 食品科技系 一 生理學 是 選修 羅婉瑜

19 日間部 二專 食品科技系 二 生物化學(二) 是 選修 呂淑芬

20 日間部 四技 食品科技系 二 生物化學實驗(二) 是 選修 呂淑芬

21 日間部 四技 國際溝通英語系 一 英語溝通策略(二) 是 必修 應芳瑜

22 日間部 四技 國際溝通英語系 二 英文寫作(二)AB 是 必修 蔡智欣

23 日間部 四技 國際溝通英語系 二 英文閱讀與討論(二) 是 必修 左綉靜

24 日間部 四技 國際溝通英語系 二 國際時事英文 是 選修 葛雅

25 日間部 四技 國際溝通英語系 三 英語聽力訓練(四) 是 必修 陳美伶

26 日間部 四技 國際溝通英語系 三 英語口語訓練(四)AB 是 必修 莫非

27 日間部 四技 國際溝通英語系 三 會展專業英文 是 選修 葛雅

28 日間部 四技 國際溝通英語系 三 英文閱讀與討論(四) 是 必修 梁一萍

29 日間部 四技 國際溝通英語系 四 職場英語溝通 是 必修 陳美伶

30 日間部 四技 國際溝通英語系 四 國際企業管理實務 是 必修 應芳瑜

31 進修部 四技 國際溝通英語系 一 英語溝通策略(二) 是 必修 宋明達

32 進修部 四技 國際溝通英語系 二 國際時事英文 是 選修 葛雅

33 進修部 四技 國際溝通英語系 三 國貿實務 是 選修 葛雅

34 進修部 四技 國際溝通英語系 三 跨文化溝通(二) 是 必修 夏可汗

35 進修部 四技 國際溝通英語系 三 英文寫作(四) 是 必修 應芳瑜

36 進修部 四技 國際溝通英語系 三 英語口語訓練(四) 是 必修 夏可汗

37 日間部
碩士班

在職專班
化妝品應用系 一 主題文獻導讀 是 選修 李佳芳

38 日間部 碩士班 化妝品應用系 一 主題文獻導讀 是 選修 李佳芳

39 日間部 四技 化妝品應用系 二 彩妝造型溝通技巧 是 選修 李佳芳

40 日間部 四技 美髮造型設計系 二 設計概論 是 選修 邱蕙琳

41 日間部 四技 文化設計與行銷系 一 設計思考 是 必修 夏嘉梅

42 進修部 四技 文化設計與行銷系 三 進階文化設計(四) 是 必修 許伯豪

43 日間部 四技 運動休閒系 二 養生武術(二) 是 選修 Daniel Tun-Li Chen

44 日間部 四技 運動休閒系 二 創新體適能超操作與訓練 是 選修 蔡安侖

45 日間部 四技 運動休閒系 二 養生武術指導 是 必修 Daniel Tun-Li Chen

46 日間部 四技 多媒體遊戲發展與應用系 一 漫畫創作(一) 是 選修 劉明昆

47 日間部 四技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二 環境科學與技術 是 選修 張明琴

48 日間部 四技 智慧科技應用系 二 大數據分析實務 是 選修 楊惠齡

49 日間部 四技 智科一甲 一 英文(二) 是 必修 楊琇茹

50 日間部 四技 文設一甲 一 英文(二) 是 必修 鄭富美

51 日間部 四技 多遊一甲 一 英文(二) 是 必修 鄭富美

52 日間部 四技 語聽一甲 一 英文(二) 是 必修 曾心嫻

53 日間部 四技 食科一甲 一 英文(二) 是 必修 蔡靜玲

54 日間部 四技 語聽一甲 一 英文(二) 是 必修 蔡靜玲

55 日間部 四技 物治一乙 一 英文(二) 是 必修 鄭景媚

56 日間部 四技 妝品一甲 一 英文(二) 是 必修 陳數紅

114.2全英授課申請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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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部別 學制 開課系所 年

級

課程名稱 EMI 全英 修別 授課教師

57 日間部 四技 幼保一甲 一 英文(二) 是 必修 王怡婷

58 日間部 四技 老福一甲 一 英文(二) 是 必修 邱幸珍

59 日間部 四技 幼保一甲 一 英文(二) 是 必修 柯思義

60 日間部 四技 運休一甲 一 英文(二) 是 必修 柯思義

61 日間部 四技 餐旅一甲 一 英文(二) 是 必修 陳美君

62 日間部 四技 健管一甲 一 英文(二) 是 必修 林嬑㼸

63 日間部 四技 營養一甲 一 英文(二) 是 必修 陳振源

64 日間部 四技 營養一甲 一 英文(二) 是 必修 陳柏助

65 日間部 四技 護理一甲 一 英文(二) 是 必修 陳美伶

66 日間部 四技 環安一甲 一 英文(二) 是 必修 宋明達

67 日間部 四技 物治一甲 一 英文(二) 是 必修 宋明達

68 日間部 四技 物治一甲 一 英文(二) 是 必修 宋明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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